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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營利性網路侵權行為是否改列為非告訴乃論之罪？ 

壹、前言 

    由於網路侵權層出不窮，部分權利人團體不斷向本局訴求，希望

政府立法，將營利性網路侵權行為改列為非告訴乃論罪（詳如附件 1），

以有效阻止相關侵權行為的繼續擴大。為慎重處理此一議題，已列為

未來三年「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計畫」（民國 101年至 103年）

中研究議題。 

貳、國際公約有關網路侵權刑事處罰之規定 

    依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第 61條規定，會員至

少應對具有商業規模而故意仿冒商標或侵害著作權之案件，訂定刑事

程序及罰則。至於係採告訴乃論或非告訴乃論罪，TRIPS 並無規定，

而是由各國依其法制決定。 

參、有關著作權侵權刑事處罰之各國立法例 

一、美國 

    美國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侵害總值達一定規模以上時，視具體的

情況而定，分別論以輕罪跟重罪，惟美國刑事程序係採「公訴獨佔主

義｣，須由檢察官決定是否起訴，近來美國國會有提案擬將以網路串

流方式侵害著作權罰則提高至重罪，以提高檢察官起訴之意願（詳細

分析如附件 2）。 

二、韓國 

    韓國著作權法第 140條：實施此章中的行為構成犯罪的，只有被

害人才能起訴，但下列情形除外： 

1. 以營利為目的而經常實施第 136條第 1項及第 136條第 2項第 3

款中的行為；1 

2. 有第 136條第 2項第 2、5、6款、第 137條第 1款至第 4款、第 6、

                                                      
1
 即侵害一般著作財產權（第 136 條第 1 項）或資料庫製作者權利（第 136 條第 2 項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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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款及第 138條第 5款規定情形；2 

3. 以營利為目的而實施第 136條第 2項第 4款的行為（如果是第 124

條第 1項第 3款的情況，不可以違反被害人的明示意願而予以處

罰）。3 

三、德國 

德國著作權法第 109條：「對於本法第 106條至 108條4的行為只

有經告訴才予追究，除非因涉及公眾的特別利益，刑事追究部門認為

有必要依職權追究。｣ 

四、日本 

    日本著作權法第 123條第 1項規定：「第 119條、第 120條之 2

第 3款及第 4款、第 121條之 2及前條第 1項之罪，沒有告訴不得提

起公訴。｣日本著作權法有關著作權侵權的刑事處罰規定共有 7條（第

119條、第 120條、第 120條之 2、第 121條、第 121條之 2、第 122

條、第 122條之 2），依上述日本著作權法第 123條第 1項規定，非

告訴乃論之罪僅有下列 4項：著作人及表演人死後之人格權侵害（第

120條）、提供規避科技保護措施裝置及服務（第 120條之 2第 1款

及第 2款）、發行冒名之著作重製物（第 121條）及違反明示出處義

務（第 122條）。 

五、瑞士 

    依瑞士著作權法第 67條規定，只有在被侵權人提告的情況下，

侵權人才會為其故意、不法之行為負擔刑事責任。 

六、小結 

                                                      
2
 即以詐欺方式進行著作權登記（第 136 條第 2 項第 2 款）、以營利為目的規避科技保護措施（第

136 條第 2 項第 5 款）、以營利為目的移除權利管理資訊（第 136 條第 2 項第 6 款）、冒用他人名

字公開發表（第 137 條第 1 款）、冒用他人名字公開演出（第 137 條第 2 款）、損害作者死後之人

格權（第 137 條第 3 款）、未經許可執行著作權信託業務（第 137 條第 4 款）、明知無權通知 ISP

取下或復原（第 137 條第 6 款）、洩漏著作權登記職務上獲得之秘密（第 137 條第 7 款）、著作權

代理或經紀不依規定報告或停止（第 138 條第 5 款）。 
3
 即以散布為目的進口著作物（第 124 條第 1 項第 1 款）、以散布為目的持有侵權著作物（第 124

條第 1 項第 2 款）、明知係侵權電腦程式製作重製物而繼續使用（第 124 條第 1 項第 3 款）。 
4
 即侵害著作權（106 條）、未經許可顯示著作人名稱（107 條）及侵害鄰接權（10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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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各國立法例來看，各國並未特別針對著作權網路侵權的追

訴採取公訴，基本上係採取告訴乃論，僅有韓國對於數種特定侵害著

作權行為與德國就侵害著作權涉及公眾特別利益的情況，才有採取公

訴的可能。 

肆、顧問意見 

    本案經諮詢顧問意見，計有賴文智律師、陳家駿律師、張懿云教

授、章忠信委員、孫遠釗教授、葉奇鑫總經理及蕭雄淋律師等 7為顧

問回復，均一致認為不可行（詳細意見如附件 3），其理由摘述如下： 

一、賴文智律師 

    是否要列為非告訴乃論，應該考量下述三個因素：是否涉及公共

利益？是否屬於重罪？以及國家公權力行使的資源分配。若是純粹私

權的爭議，行為本身的可非難性低，應該以告訴乃論為原則，比較方

便爭議的快速解決。 

二、陳家駿律師 

    考量網路上之使用遍及全民，若條文設計上稍有不慎，可能全民

犯法! 權利人團體建議之文字，所謂「為商業之目的利用網路或其他

通訊方法」實在射程太遠、失之過廣!又所謂「雖非為商業之目的，

但犯罪之結果致生著作財產權利人財產或社會公共利益之重大損害

者」其中重大損害係超高度之不確定法律概念，放在著作權刑罰內構

成要件殊有不妥。 

三、張懿云教授 

    我們一方面認為刑事處罰造成很多著作權保護的扭曲，一方面又

拼命加重罰則，可能是有矛盾的。再者，不確定概念這麼大的法條，

恐怕很難通過法治國原則的審查。 

四、章忠信委員 

   著作權為無體財產權，其侵害一方面讓著作之經濟價值降低，另

方面讓著作廣為流傳，對於著作權人造成相對損益，也非絕對不利公

眾利益，故尊重著作權人意願，由著作權人決定是否主張權利，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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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告訴乃論之罪，較為合理，並可使公權力資源有效運用。直接將網

路侵害著作權行為列為非告訴乃論，打擊面過大，可能產生使用網路

之全民皆罪效果，並非妥適。 

五、孫遠釗教授 

    著作權法的修法目的應當是儘量化繁為簡、 鼓勵授權並且只有

當實在無法以契約法則來解決爭議時才訴諸侵權的手段，但仍應導正

為以民事為主、刑事為輔的基本方針才是。 

六、葉奇鑫總經理 

    事實上，告訴人只要堅持不撤回，效果就跟公訴罪一樣，改成公

訴罪並無太大意義。而光碟當時改成公訴罪之後，還引發檢警困擾，

因為改成公訴罪之後，權利人開始挑案去警局協助辨識證物，大案會

去協助辨識，但像夜市攤販那種小案就置之不理，造成檢警很大的困

擾，畢竟權利人才是最了解是否侵權以及被害人為何之人，如果袖手

旁觀，檢警在蒐證上會耗費龐大的心力。 

七、蕭雄淋律師 

    事實上許多網站本身非營利，但是多有廣告，這些網站常引用別

人的文章和圖片，權利人也不以為意，如果商業的網路重製和公開傳

輸，均採非告訴乃論，則任何人均可告發，可能全民皆罪，而且對於

著作的利用和散布，有遏止作用，有違著作權法第一條促進國家文化

發展的立法精神。 

伍、本局初步意見 

    著作權屬於私權，權利人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得依著作權法所

賦予的告訴權對侵權人提出告訴，除非該等侵害行為已不僅僅侵害權

利人個人權利，亦已造成危害國家利益、損害社會法益的情形，才轉

由司法機關主動依職權發動訴追。90年著作權法修正將盜版光碟納

入公訴罪，係因盜版光碟的銷售多為組織化、常業化，除常造成權利

人重大損失，亦造成我國維護著作權形象重大傷害，方將盜版光碟行

為改採公訴罪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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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網路侵權案件，據瞭解，其侵權行為人多為一般日常生活使用

網路之人，與盜版光碟多為集團性的有組織活動大不相同，且民眾日

常生活使用網路頻繁，其中也有許多網路著作利用行為並不違反權利

人本意，如將網路侵權改列公訴罪，恐引起社會大眾恐慌，人人皆有

入罪之可能；而網路侵權如改採公訴罪，檢調機關在調查犯罪事實時，

亦須權利人提供協助，可能產生有因侵權行為造成之損害情形較不嚴

重，權利人不配合提供證據之情形，如此，將造成耗費司法、警察機

關資源，亦不利網路產業發展，降低我國產業競爭力。此外，每件侵

權案件所造成的侵害有大有小，是否仍應維持由權利人自行視所造成

的損害大小決定是否追訴？也可避免小案即由公權力介入，卻因損害

範圍小而得不到權利人的協助，耗費大量行政資源處理。 

此次權利人之訴求，係因近年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網路行為

活絡，但其中著作權侵害行為卻持續不斷，亦有許多營利性網路侵權

行為發生，比起已列為公訴罪的光碟盜版行為影響更大，造成權利人

重大損失，故希望將重大網路侵權行為改採公訴罪，方能有效且快速

地維護權利人權益。惟網路侵權型態的多變，網路上著作利用行為是

否營利難以界定（例如許多個人部落格亦有獲取廣告收入），且網路

侵權是否「重大｣或具「商業規模｣屬高度不確定法律概念，因而就本

議題有提請討論之必要。  


